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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在《证券时报》、《大公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将有关事项再次提示说明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国贸大厦

３９

层会议室

３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周五）

９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１

）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

２

）网络投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

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

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

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５

、出席对象：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周五）下午收市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

Ａ

、

Ｂ

股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

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二、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审议如下内容：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二）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特别强调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第（一）至第（二）项均为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或通讯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工作日

９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９

：

１０

股东大会正式开始前

２０

分钟停止股东登记。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国贸大厦

４２

层董事会办公室；会议当日在国贸大厦

３９

层。

４

、登记办法：

①

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帐户卡（法人股股东还需法人授权

委托书）进行登记；

②

受股东委托出席会议的代表凭委托股东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帐

户卡进行登记；

③

深圳市外股东可将以上有关证件传真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详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人：钱忠、黄逢春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２１１０２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２１０６１０

２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食宿自理。

３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将相关提案以及各董监事候选人简历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

六、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二。

特此通知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一日

附件一：

投资者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１１

；

２

、投票简称：物业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申报，具体如下

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 选举陈玉刚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１

元

（

２

） 选举魏志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２

元

（

３

） 选举刘光新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３

元

（

４

） 选举龚四新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４

元

（

５

） 选举文利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５

元

（

６

） 选举郭立威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６

元

（

７

） 选举李建新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７

元

（

８

） 选举刘宁华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８

元

（

９

） 选举张琦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１．０９

元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 选举戴先华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２．０１

元

（

２

） 选举王秀颜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２．０２

元

（

３

） 选举张满华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２．０３

元

（

３

）本次股东大会对董事、监事的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制。 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

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

集中投向某一位董事或者监事候选人， 也可以任意分配给其有权选举的所有董事或者监事候

选人，或投向两位或多位董事或者监事候选人，得票多者当选，议案

１

累计投票额不能大于

９Ｘ

持股数，议案

２

累计投票数不能大于持

３Ｘ

股数；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

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

案，视为弃权。

附件二：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代理本人参加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股东帐号：

委托人姓名（签字）：

受委托人姓名（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股）：

委托权限：对以下议题代为投票：

序号 议 案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投票数 累积投票数

（

１

） 选举陈玉刚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２

） 选举魏志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３

） 选举刘光新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４

） 选举龚四新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５

） 选举文利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６

） 选举郭立威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７

） 选举李建新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８

） 选举刘宁华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９

） 选举张琦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董事候选人可表决数

＝９×

持股数，累积投票数不得超过

９×

持股数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投票数 累积投票数

（

１

） 选举戴先华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２

） 选举王秀颜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３

） 选举张满华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上述监事候选人可表决数

＝３×

持股数，累积投票数不得超过

３×

持股数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深物业”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

证券代码:000606� � � �证券简称:青海明胶 公告编号:2014-041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续存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部分募集资金定期存放的基本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青海明胶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

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五四支行（以下简称“中行五四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存放于中行五四支行的三个月定期存款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３

日到期。 为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存放效益，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

的情况下，公司进行了到期后的续存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存款金额

（元）

存期 利率（

％

） 起息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宁市五四支行

８８

，

９９８

，

１３１．１７ ３

个月

２．８５％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

二、上述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的管理

１

、上述定期存款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在专用账户内进行定期存单管理，

公司已将上述事项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

２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３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进行支取。

特此公告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032� � � �证券简称:深桑达 A� � � �公告编号:2014―058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9

月

16

日

以书面或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9

月

19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

事

9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事项

: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桑达房地产公司吸收合并的提案》

(

详见公告

:2014-059)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表决通过。

二、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二〇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

(

详见公告

:

2014-060)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表决通过。

三、关于二

○

一三年公司经营目标责任人业绩考核及奖励的提案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表决通过。

(

关联董事张革回避表决

)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二〇一三年经营目标责任人业绩考核与奖励方案符合公司《企业

经营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规定

,

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032� � � �证券简称:深桑达 A� � � �公告编号:2014―059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对深圳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吸收合并概述

为了更好地理顺投资关系

,

缩短管理链条

,

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深圳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进行吸收合并。

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情形。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吸收合并相关事宜。

本次吸收合并事项已经

2014

年

9

月

1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通过

,

议案

表决情况

:

表决票

9

票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资产出

售事项符合公司实际

,

决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规定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吸收合并双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

一

)

合并方

: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1

、成立时间

: 1993

年

12

月

4

日

2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32,864,320.00

元

3

、法定代表人

:

周剑

4

、经营范围

:

生产通信设备

(

生产场地营业执照另行办理

)

、计算机及软件、办公自动化设

备、普通机械、光机电一体化设备、电子检测设备、税控设备、税控收款机

(

不含限制项目

);

半导

体照明产品的购销

;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

);

进出口业务按深贸管审

证字第

523

号外贸企业审定证书规定办理

;

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

物业管理及自有物业租赁

;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

5

、财务状况

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６．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项目

２０１４．１－６ ２０１３．１－１２

资产总额

１

，

０６４

，

８３１

，

６０２．０３

１

，

０７９

，

５７９

，

７４８．６０

营业收入

４２３

，

８１１

，

６９９．９９ ８７１

，

０５１

，

４６９．１３

负债总额

２４９

，

８１５

，

５６２．０５ ２９７

，

１７８

，

４５１．６２

利润总额

３５

，

２８７

，

５５０．６０ ２２

，

９１１

，

８０３．５４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２４９

，

３４０

，

５６２．０５ ２９６

，

７０３

，

４５１．６２

净利润

３２

，

６１４

，

７４３．００ ２２

，

６８９

，

５６８．９６

其中：银行借款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所有者权益

８１５

，

０１６

，

０３９．９８ ７８２

，

４０１

，

２９６．９８

(

二

)

被合并方

:

深圳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深圳桑达房地产公司

,

公司全资子

公司

)

a)

成立时间

:1989

年

10

月

27

日

;

b)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875

万元

;

c)

法定代表人

:

张革

d)

经营范围

:

土地开发、房产经营、建筑材料购销。

5

、财务状况

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４．６．３０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项目

２０１４．１－６ ２０１３．１－１２

资产总额

１６３

，

８４５

，

６４７．５３ １６３

，

３３２

，

４３８．４７

营业收入

２

，

７８４

，

５３１．１３ ５

，

１９８

，

０８８．９４

负债总额

５

，

８４８

，

７９９．８６ ５

，

７８２

，

６４０．９５

利润总额

５９６

，

０６６．８７ ３０１

，

９７６．１１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５

，

８４８

，

７９９．８６ ５

，

７８２

，

６４０．９５

净利润

４４７

，

０５０．１５ ２０８

，

７１１．１９

其中：银行借款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所有者权益

１５７

，

９９６

，

８４７．６７ １５７

，

５４９

，

７９７．５２

三、吸收合并原因

深圳桑达房地产公司近几年未取得新的开发项目

,

目前仅作为持有深圳中联电子有限公

司

64%

股权的持股平台公司

,

没有实质的房地产开发运营。

四、吸收合并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1

、公司吸收合并深圳桑达房地产公司

,

公司存续

,

深圳桑达房地产公司注销。

2

、 合并后公司直接持有原深圳桑达房地产公司所持有的深圳中联电子有限公司股权

,

其

他资产、负债和物业经营业务也并入公司。

3

、合并基准日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

4

、合并基准日至本次合并完成日期间所产生的损益由公司承担。

5

、各方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

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五、合并后对公司的影响

吸收合并深圳房地产公司只是管理层级的压缩

,

有利于提高公司运营效率

,

符合公司的发

展战略

,

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

对合并报表也不产生影响。

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相关董事会决议

2

、相关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032� � � �证券简称:深桑达 A� � � �公告编号:2014―060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〇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

二〇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9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

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二〇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

,

提议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

3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相

关规定。

4

、会议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10

月

14

日

(

星期二

)

下午

2:30

(2)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2014

年

10

月

13

日下午

3:00

至

2014

年

10

月

14

日下午

3:00

。 其

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14

日上午

9:30~

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13

日下午

3:00

至

2014

年

10

月

14

日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的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

、会议出席对象

:

(1)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10

月

8

日

(

星期三

)

。 于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10

月

8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

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路

1

号桑达科技大厦

17

楼会议室。

8

、提示公告

:

公司将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

,

敬请广大

投资者留意。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处置公司零散物业的提案》。

2

、审议《关于公司对深圳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的提案》。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

,

议案相关内容详见

2014

年

9

月

2

日、

2014

年

9

月

20

日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其中议案

2

应由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

,

即须经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有效。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1)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他人出

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股票账户卡办

理登记手续

(

授权委托书详见本通知附件

1)

。

(2)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

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依法出具的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

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及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3)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传真或信函方式于规定登记时间内进行登记

,

传真或书

面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

不接受电话登记。

2

、登记时间

: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

2014

年

10

月

10

日和

10

月

13

日上午

9:00-12:00,

下午

2:00-5:00

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3

、登记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路

1

号桑达科技大厦

16

楼 证券部

信函请寄以下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路桑达科技大厦

16

楼证券部。

(

邮编

:

518057)

4

、注意事项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地址为

http://wltp.

cninfo.com.cn)

参加投票

,

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如下

: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0032

。

2

、投票简称

:

桑达投票。

3

、投票时间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14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桑达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具体情况如下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对议案

１

、

２

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元

议案

１

关于处置公司零散物业的提案

１．００

元

议案

２

关于公司对深圳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的提案

２．００

元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数量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4)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

分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

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

,

不得撤单。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13

日下午

3:00,

结束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14

日下午

3: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

(2014

年

9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其它事项

1

、联系方式

(1)

公司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路

1

号桑达科技大厦

16

楼

(2)

邮政编码

:518057

(3)

联系电话

:0755-86316073

(4)

传 真

:0755-86316006

( 5 )

邮箱

:sed@sedind.com

( 6 )

联 系 人

:

李红梅 赵奕清

2

、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所有费用自理。

3

、网络投票期间

,

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

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1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对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审议事项的委托投票

指示如下：

议案

序号

内容 赞成 反对 放弃

１

关于处置公司零散物业的提案

２

关于公司对深圳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的提案

说明

:

每项议案的“赞成”、“反对”、“弃权”意见只能选择一项

,

并在相应的空格内画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出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

受托人姓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人签字

(

盖章

):

委托人股东帐户

:

有效期限

:

委托人

/

法人代表签名

(

盖章

):

委托日期

:

(

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

委托人如为法人股东的

,

应加盖法人单位印

章。 ）

股票代码:000518�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 -2014-30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表决与网

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召开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事宜。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星期四，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

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江阴市滨江开发区定山路

１０

号。

７．

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方式：

（

１

）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或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

２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拟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凡参加会议的股东，本地股东请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时持证券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委托出席者需持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股

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前（含该日），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登记时间以抵达地时间为准。

四、其他

与会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联系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滨江开发区定山路

１０

号

邮政编码：

２１４４３４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４０８５５８

传 真：

０５１０－８６４０８５５８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为出席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委托时间：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表决指示：

序号 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备注

１

审议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四环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拟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附件二、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股东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１８

；投票简称：四环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以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本次股

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序号 议案

对应的

申报价格

１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拟对外提供委托贷款

的议案》

１．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得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类型

对应的

申报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四环生物”

Ａ

股的投资者，对议案一投赞成票的，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５１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

５

）投票注意事项：

１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２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３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

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关

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

码。 该服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

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

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

１

）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２

）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

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３

）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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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78� � �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14-048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王药业冻干粉针剂通过新版药品

GMP 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王药业：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公司接通知获悉，公司全资子公司海王药业的冻干粉针剂已通过新版药品

GMP

认证，

并于

2014

年

9

月

19

日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药品

GMP

证书》。 证书主

要内容如下：

证书编号：

CN20140354

企业名称：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第五工业区海王工业城

认证范围：冻干粉针剂

有效期至：

2019

年

8

月

21

日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002341� � �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2014-66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临时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纶科技

"

或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要事项，为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

称：新纶科技；证券代码：

002341

）自

2014

年

9

月

22

日上午开市起临时停牌，待公司通过指

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069� � �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14-82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公司股权解除质押的情况

2014

年

9

月

19

日，公司接本公司第三大股东长海县獐子岛大耗经济发展中心通知：

长海县獐子岛大耗经济发展中心已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10

万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2.26%

，已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相关股权质押解除手续（解除日期为

2014

年

9

月

17

日）。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1

、 截止本公告日， 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25,428,

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45.76%

，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中， 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219,93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

194

股的

30.93%

。

2

、 截止本公告日， 长海县獐子岛褡裢经济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1,

286,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7.21%

，长海县獐子岛褡裢经济发展中心持有本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4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711,

112,194

股的

5.62%

。

3

、 截止本公告日， 长海县獐子岛大耗经济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8,

705,645

股，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6.85%

，长海县獐子岛大耗经济发展中心持有本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17,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711,

112,194

股的

2.46%

。

除以上情况外，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

状态的情况。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445� � � �证券简称：中南重工 公告编号：2014-064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近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江

阴中南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南重工集团

"

）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2014

年

9

月

17

日，中南重工集团将其所持本公司股权

20,000,0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7.93%

） 质押给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9

月

17

日，回购交易日为

2014

年

12

月

16

日。 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中南重工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41,4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10%

。 截止公司本公

告披露日，中南重工集团已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

140,000,000

股，累计质押比例占

公司总股本的

55.52%

。

特此公告。

江阴中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426� � �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14-057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相关事项尚

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 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五）

13

：

00

起停牌，待公司披露相关事项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19日

证券代码：002300� � � �证券简称：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2014-024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施“退城入园”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9

月

24

日，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

"

退城入园

"

暨部分土地收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

实施

"

退城入园

"

，将公司位于南平市工业路

102

号塔下村老厂区的工业用地和位于塔下村

果树场新厂区的部份工业用地，合计面积约为

226.628

亩（实际面积以土地使用权证及测绘

后的数字为准）， 由南平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依法依规进行收储，

2014

年

4

月

2

日公司就符

合收储条件的两个地块与南平市土地收储中心签订了收储补偿协议， 上述相关内容详见公

司

2013

年

9

月

25

日和

2014

年

4

月

4

日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的《关于公司实施

"

退城入园

"

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3-024

）、《关于公司实施

"

退城入园

"

的进展公告》（

2014-007

）、《关于公司实

施

"

退城入园

"

的进展补充公告》（

2014-008

）。

2014

年

9

月

19

日，公司与南平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就位于南平市工业路

102

号水东街

道办事处塔下村老厂区地块签订了《收储补偿协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方的基本情况

南平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及其他利益倾斜的关系。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南平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以下简称

"

甲方

"

）

乙方：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乙方

"

）

（一）收储补偿项目及金额

1

、收储土地补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120344.7

平方米（合

180.52

亩），《国有土地

使用证》号：南国用

[2003]

第

2756

号（其中建设闽江路时被政府征用

6.96

亩）、南国用

[2007]

第

00155

号、南国用

[2007]

第

00158

号，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等级为城区四级地段，土

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四至范围以《国有土地使用证》附图为准，经评估土地使用权的评

估值为

5038.19

万元。

2

、收储用地上地面建筑物补偿：建筑面积

81646.27

平方米，经评估房屋建筑物的评估值

合计

6443.27

万元。

3

、收储用地上的构筑物补偿：包括花圃、围墙、围栏、电缆沟、水池、护坡、水泥地面、喷泉

水池、挡土墙、烟囱、水塔、孔桩、铁丝网、厂区绿化景观等，经评估构筑物的评估值为

1050.15

万元。

4

、搬迁费用：包含安装费、拆卸费、设备基础、运输及装卸费用、设备拆卸损耗费、不可移

动设备损失费等，经评估设备搬迁补偿费为

2761.51

万元。

5

、误工工资：经评估误工工资补偿费为

1387.23

万元。

6

、经营损失：根据《福建省实施

<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

办法》第二十三条规

定：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标准，根据经营者近

3

年平均净利润确定，不足

3

年的以全部生产经

营期间平均净利润确定。 补偿期限按

6

个月计算。 经评估经营损失补偿费为

4,662.92

万元。

综合以上

６

项， 甲乙双方同意收储补偿费合计为人民币贰亿壹仟叁佰肆拾叁万贰仟柒

佰元整（

￥21343.27

万元）。

（二）补偿费支付期限及方式

甲乙双方同意本协议项下收储补偿费分四期支付，具体如下：

第一期：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且乙方提供有效票据，甲方支付给乙方收

储补偿费的

30%,

计人民币

6402.98

万元。

第二期：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乙方配合甲方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及《房屋所

有权证》的变更和注销登记，且乙方提供有效票据后，甲方支付给乙方收储补偿费的

30%,

计

人民币

6402.98

万元。

第三期：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20

日内且乙方陈坑

－

瓦口新厂区投产后（由延平新城产

业发展部出具相关证明），乙方提供有效票据后，甲方支付给乙方收储补偿费的

25%

，计人民

币

5335.82

万元。

第四期： 乙方将本合同项下收储地块场地腾空并完整移交给甲方后

10

个工作日内且乙

方提供有效票据，甲方支付给乙方剩余的

15%

收储补偿费，计人民币

3201.49

万元。

（三）收储地块交付期限

1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将上述本协议项下收储地块的《国有土地

使用证》及《房屋所有权证》原件移交给甲方。

2

、 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

2015

年

６

月

30

日前， 乙方应将本协议项下收储地块全部腾

空，将收储地块及地面物和已作补偿的不可移动设备一并完整交付给甲方；若交付时有缺失，

则按评估报告中列示的补偿单价从应支付补偿费中予以扣减（具体详见评估报告补偿清单）。

（四）违约责任

1

、若甲方未能按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期限足额支付乙方收储补偿费，从逾期之日起，甲

方应每日按应付款全额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2

、若乙方未能按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将本协议项下的收储地块腾空交付给甲方，从逾期

之日起，乙方应每日按收储补偿费总额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逾期交地违约金。

（五）其他

乙方应结清本协议第一条所述地块的水、电等与该地块相关的一切费用，乙方的一切债

务均由乙方自行负责，甲方不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如发生权属及地面物补

偿等争议，乙方应负责解决，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本次收储补偿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收储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

将对该项搬迁补偿款进行如下会计处理：

1

、 在搬迁过程中清理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净损失、 搬迁损失及其他费用支出的发生当

期，将对应补助金额结转入营业外收入。由于相关费用与所结转营业外收入的金额相等，抵消

后对各年度损益不存在影响。

2

、根据相关规定与费用性支出相关的补偿款计入营业外收入时，相关费用性支出可税前

抵扣，因此不产生所得税。

3

、公司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预计将发生清理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净损失、搬迁损失及

其他费用性支出后的结余部份转入资本公积。

4

、公司因搬迁停产的经营损失补偿

4662.92

万元，计入营业外收入，根据所属年度，预计

增加

2014

年度利润总额

2331.46

万元，预计增加

2015

年度利润总额

2331.46

万元，具体会

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二）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将尽量减少搬迁对生产经营的影响。一方面，公司将抓紧时间，对园区新建的厂房及

附属设施、生产线等进行详细规划、周密安排；另一方面，公司计划采取

"

边生产、边建设、边搬

迁

"

的方式，努力保证生产、建设两不误，尽量减少搬迁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若公司未能按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将协议项下的收储地块腾空交付给南平市土地收购储

备中心，从逾期之日起，公司应每日按收储补偿费总额的万分之五向南平市土地收购储备中

心支付逾期交地违约金，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

、收储补偿协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19日


